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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
40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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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0分
	机构健全
	校和院（系）毕业生就业领导小组健全，设立校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。

未成立校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扣4分；

未设立专门的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指导机构扣3分；

未成立院（系）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扣3分。

	查阅

文件
	1.关于成立济宁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 济政院字[2009]47号
2.关于调整济宁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 校字[2009]号。
3.关于成立各系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 校字[2009]号。
	就业指导中心

各系

	
	5分
	职责明确
	校、院（系）领导协调机构职责明确。校、院（系）领导协调机构职责不明确扣3分；工作机构人员岗位职责不明确扣2分。
	查阅

文件
	1.济宁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。
	就业指导中心
各系

	
	20分
	院（系）就业工作检查考核
	实施院系就业工作定期检查考核和院系就业率月通报制度（每年1月份到8月底）。未实施检查考核的扣10分，未实行院（系）就业率月通报制度的扣10分。
	查阅

工作

档案
	1.济宁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办法。
2.济宁学院就业率月通报制度。

3.2008-2009届毕业生每年一月至八月就业率通报材料
	就业指导中心
各系

	
	5分
	定期研究、分析就业情况
	组织有关专家和院系负责人定期研究、分析就业情况，形成分析报告。未对当年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动态分析、形成书面材料扣5分。
	查阅工作档案
	1.2008-2009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报告。
	就业指导中心
各系


